
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河市税稽处〔2026〕1001号

广西琼临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1203MAEHMQT540）

我局于2026年1月13日至2026年3月4日对你公司（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中山大道市政广场北面山水宜人公园生活城小区21栋1层5号房1-4）2025年4月29日～2025年7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通过检查，主要发现以下问题：你公司为他人开具与实际业务不符的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一）你公司存续情况
检查组根据税务登记信息，两次前往你公司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中山大道市政广场北面山水宜人公园生活城小区21栋1层5号房1-4进行实地核实，发现该地址为长期未使用的车库/杂物间，大门紧闭，未发现悬挂有任何能证明你公司在此经营的标志物。

检查人员在物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拨打你公司在税务机关报备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张启平的电话，第一次拨打时语音提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第二次拨打时语音提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暂停服务”。

检查组于2026年1月23日在国家税务总局宜州区税务局办税大厅公告栏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税务局对外门户网站公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河市税稽检通〔2026〕4号），你公司至今未与检查组联系，未向检查组提供任何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申报情况

经核实，你公司仅对所属期为2025年4月、5月的增值税进行了0申报，其他月份均未进行纳税申报。截止检查组开展立案检查时，你公司已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

（三）你公司上下游票流情况

1.进项方面：你公司2025年1月～2025年12月期间未取得任何进项发票。

2.销项方面：你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向上海炳兴实业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9份，发票代码254520000000，发票号码73093216、73102113、73102184、73102009、73083364、73083126、73082883、73072768、73073174，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品*电解铜，金额3,593,430.10元，税额467,145.90元，价税合计4,060,576.00元。

根据开票数据来看，你公司有销无进，且企业开具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金额未在当月进行申报。

（四）你公司资金流情况

经核实，你公司没有向税务机关报备银行存款账户，且在开具的增值税电子专用票面上均未备注银行账户，故检查组未能对你公司银行流水开展检查。

综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6〕76号)第一条的规定，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综合你公司注册经营地址虚假、无生产经营情况、进销情况异常并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6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你公司开具的上述9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

二、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三次修改）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6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公司上述为他人开具9份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行为为虚开，虚开金额3,593,430.10元，税额467,145.90元，价税合计4,060,576.00元。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〇二六年六月一日

- 14 -
- 15 -

